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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五)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上海紫华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紫华光”）
500万元
500万元

R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是 R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万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0
173,431.92

31.61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上海紫华光持续稳定的业务经营需求，保障其与供应商的交易顺利进行，福建火炬电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火炬电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苏州雷度电子有限公司于 2025
年11月25日与上海紫华光供应商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海紫华光在2025年11月1日至2025
年12月31日期间与该供应商的业务提供主债权最高限额人民币500万元及实现债权的其他应付费
用之和的连带责任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2025年3月20日、2025年4月11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所属子公司申请授信及提供担保的议案》，于2025年8月21
日、2025年9月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新增 2025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公司 2025年度计划为所属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提供不超过
22.51亿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担保；公司及子公司为所属子公司与供应商之间的业务交易提供累计
不超过2.45亿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在年度预计额度内，各下属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可按照
实际情况进行内部调剂使用。具体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2025-014”、“2025-
026”、“2025-056”、“2025-062”号公告。

（三）担保额度调剂情况
根据子公司实际经营需求，公司在股东会审议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对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

子公司与其供应商之间的业务交易担保额度进行调剂，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控股子公司

公司（含子公司）

公司（含子公司）

被担保方

火炬国际有限公司

上海紫华光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

本次调剂前担保
额度

20,000
0

本次调剂额度

-500
500

本次调剂后担保
额度

19,500
500

调剂后尚未使用担保
额度（含本次）

19,500
0

注：调剂前后数据仅为业务交易担保额度，未包含银行授信担保额度。
公司本次进行担保额度调剂及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在股东会授权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

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R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上海紫华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R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雷度电子有限公司持有上海紫华光100%股权
王强
91310230MA1K292J0D
2018年12月10日
上海市杨浦区宁国路397号2层、11层（名义层12层）01室
20,000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子元器件零售；
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信息系统集
成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通讯设备销售。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59,541.12
38,398.84
21,142.28
34,798.42
381.25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经审计）
31,565.47
20,893.42
10,672.05
14,587.62
444.94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苏州雷度电子有限公司
债权人：深圳市艾比森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市艾比森光电有限公司
债务人：上海紫华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担保额度：主债权最高限额人民币500万元及实现债权的其他应付费用之和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范围：自 2025年 11月 01日至 2025年 12月 31日期间，在前述债权最高限额人民币 500

万元内，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的主债权（包括签署的所有主合同项下债务人需向债权人支付的合同
货款（含服务费、运费）及违约金、赔偿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4）保证责任期间：期限为四年，自各主合同项下债务人之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开始计
算。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业务经营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有利

于降低融资成本。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并能够及时掌控其资信状况，担
保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以及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所属子公司申请授信及提供担
保的议案》《关于新增2025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本次担保事项在审批额度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
会及股东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7.34亿元，均系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

保，占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净资产的31.61%。无逾期担保。除此之外，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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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对外投资上海佑科仪器仪表

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近日，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拉丁”或“公司”）与上海佑科仪器仪

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或“佑科”）签订《股权转让意向协议》，公司拟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
买佑科 35%的股权，交易价格为 61,250,000元。按市盈率法，对应目标公司 100%的股权估值 175,
000,000元，相对于目标公司2024年净资产增值82.51%。上述资金来自公司自有或自筹资金。本次
投资完成后，公司将持有佑科35%的股权，佑科将成为公司的参股子公司。对佑科的投资，有利于丰
富公司在实验室通用分析仪器领域的产品线，能够更好地便利客户一站式采购及增加客户粘性。同
时，公司也将利用自有的客户资源、渠道资源、电商平台资源及在国内和海外的仓储资源为佑科充分
赋能。

●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 风险提示：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可能存在目标公司在后续运营过程中可能受到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

境、经营管理等因素变化影响，未来经营状况、投资收益及协议执行等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一）目标公司基本情况
上海佑科仪器仪表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实验室通用分析仪器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

企业，同时也是“中国制造”的分析仪器在国际市场的供应商之一。佑科主要产品为紫外分光光度
计、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UV、PH计、酸度计、电导率仪、电导仪、盐度计、生物显微镜、扫描透射电子
显微镜、气相色谱仪(GC)、红外水份测定仪、卤素灯水份测定仪、粘度计、电子天平、分析天平等。对
佑科的投资，有利于丰富公司在实验室通用分析仪器领域的产品线，能够更好地便利客户一站式采
购及增加客户粘性。同时，公司也将利用自有的客户资源、渠道资源、电商平台资源及在国内和海外
的仓储资源为佑科充分赋能。

（二）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原股东艾雷与胡建立夫妇所持目标公司35%的股权（对应全部货

币出资部分及部分无形资产出资部分），交易价格为 61,250,000元。上述资金来自公司自有或自筹
资金。

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三）本次交易的决策与审议程序
2025年11月26日，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根据《公司章程》以及相关规定，该事项属于公

司总经理办公会审批权限范畴，无需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四）本次交易生效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程序
根据《公司章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该事项属于公司总经理办公

会审批权限范畴，无需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亦无需有关政府
部门批准。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介绍
1、艾雷，中国公民，佑科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佑科股东之一
2、胡建立，中国公民，佑科总经理，佑科股东之一
艾雷与胡建立系夫妻关系。
（二）交易对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交易对方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上海佑科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企业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艾雷
成立日期：2007-01-1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797050928T
地址：上海市奉贤区青村镇青灵路228号
经营范围：仪器仪表的制造、加工、批发、零售，化学试剂（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民用爆炸

物品、易制毒）、玻璃仪器、办公用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的批发、零售，计算机软件开发，从事仪
器仪表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本次交易前股权结构：
单位：人民币万元

股东名称

艾雷

胡建立

合计

注册资本

1,600
400
2,000

持股比例

80.00%
20.00%
100.00%

本次交易后股权结构：
本次投资完成后，公司将持有佑科35%的股权。
2、交易标的权属状况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标的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权属清晰，标的公司股权不存在质押、查

封、冻结或妨碍权属转移的情况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
3、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
162,200,934.03
66,315,744.71
95,885,189.32
101,577,024.57
22,481,943.79

上述主要财务数据系初步调研数据，未经审计，其中资产负债表期初、期末数据和利润表 2024
年数据经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审定。

四、定价情况及出资方式
经各方初步预估，按市盈率法，目标公司100%的股权截至基准日的价值为175,000,000元，相对

于目标公司2024年净资产增值82.51%。原股东所持目标公司35%的交易价格为61,250,000元。目
标公司最终估值，将以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目标公司截至基准日
（2025年12月31日）的净资产为参考依据，并结合资产评估报告结果，由双方友好协商确定。双方同
意，资产评估报告结果与预估值偏差小于5%的，交易价格无须调整；资产评估报告结果与预估值偏
差大于5%的，交易价格根据实际偏差情况进行调整，具体由双方友好协商并以书面方式确定。

五、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甲方：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一：艾雷
乙方二：胡建立
丙方：上海佑科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二）本次交易总体方案
2.1甲方通过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乙方所持目标公司35%的股权，交割日后，目标公司将成为甲

方的参股子公司。
2.2乙方向甲方转让的目标公司35%的股权中。乙方一、乙方二各自的转让价款按照转让比例

确定。甲方优先获得以货币形式出资的注册资本，如不足的，再以非货币形式出资的注册资本进行
补充。

最终以实际工商变更为准。
（三）标的资产的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
3.1根据尽调结果，各方初步预估，目标公司100%的股权截至基准日的价值为175,000,000元（大

写：人民币壹亿柒仟伍佰万元整），乙方所持目标公司35%的交易价格为61,250,000元（大写：人民币
陆仟壹佰贰拾伍万元整）。

3.2目标公司最终估值，将以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目标公司截
至基准日（2025年 12月 31日）的净资产为参考依据，并结合资产评估报告结果，由双方友好协商确
定。双方同意，资产评估报告结果与预估值偏差小于5%的，交易价格无须调整；资产评估报告结果
与预估值偏差大于5%的，交易价格根据实际偏差情况进行调整，具体由双方友好协商并以书面方式
确定。

（四）现金对价的支付
4.1定金
4.1.1根据各方签署的本协议约定，甲方向乙方支付1,000万元（大写：人民币壹仟万元整）作为本

次交易的定金。
4.2现金对价支付的前提条件和进度
4.2.1甲方支付现金对价以交割前提条件全部满足或被甲方自行决定事先书面豁免为前提条

件。交割日指如下日期中的较早者：（1）自交割前提条件满足或经甲方以书面形式予以豁免后的第
七（7）个工作日；（2）标的资产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之日。

4.2.2如上述现金对价支付的交割前提条件全部满足或除甲方豁免的相关条件之外的其他条件
均得到满足后，甲方将分期向乙方支付现金对价。

（五）标的资产的交割
各方同意，标的资产应在正式交易文件生效之日起 15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相应的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乙方及目标公司应按照上述约定时间及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将标的资产过户至甲方
名下，甲方应亦予以配合。

（六）目标公司后续治理
各方同意，对目标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进行如下变更：（1）董事会：目标公司设立董事会，董事会由

3名董事组成，其中，甲方有权委派1名董事，乙方有权委派2名董事，董事长由乙方委派的董事担任，
乙方、目标公司应确保甲方委派的董事当选为目标公司的董事；（2）监事：目标公司设监事1名，由甲
方委派的人员担任；（3）高级管理人员：通过董事会聘任乙方二为目标公司总经理，聘任乙方一为目
标公司副总经理，聘任甲方委派的1名人员为目标公司财务专员（财务专员应享有财务方面的全面
知情权、监督检查权，以及其他合理职权），目标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及绩效考核，按照甲方相关
制度执行。

六、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
本次投资下合计出资 6,125万元，来自公司自有或自筹资金，根据公司 2025年第三季度财务报

告，公司现有货币资金6.13亿元，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1.59亿元，目前公司现金流充沛，本次交
易的资金金额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七、涉及收购、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存在可能产生关

联交易的情形；本次交易也不涉及公司增加对外担保责任等情况。
八、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海佑科仪器仪表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实验室通用分析仪器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

企业，同时也是“中国制造”的分析仪器在国际市场的供应商之一。阿拉丁投资佑科，仪器和试剂两
者结合，能够形成一个完整、可靠、可追溯的实验分析方案，双方可以推出“仪器+试剂”的捆绑销售或
推荐套餐，为客户提供一站式采购便利，提升双方的市场竞争力。对佑科的投资，有利于丰富公司在
实验室通用分析仪器领域的产品线，能够更好地便利客户一站式采购及增加客户粘性。同时，公司
也将利用自有的客户资源、渠道资源、电商平台资源及在国内和海外的仓储资源为佑科充分赋能。

九、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可能存在目标公司在后续运营过程中可能受到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

境、经营管理等因素变化影响，未来经营状况、投资收益和协议执行等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7日

证券代码：688160 证券简称：步科股份 公告编号：2025-070
上海步科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步科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11月 26日收到持续督导机构国泰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关于更换上海步科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持续督导保
荐代表人的函》。国泰海通作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指定陈
辉先生、秦国亮先生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项目的保荐代表人，负责保荐
工作及持续督导工作，其中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项目持续督导期已于2023年12月31日届满，但
截至目前，公司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根据相关规定，国泰海通对此未尽事项继续履行持续督导义
务；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项目持续督导期至2027年12月31日。

原保荐代表人陈辉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无法继续从事对公司的持续督导工作。为保证持续督
导工作的有序进行，国泰海通现委派保荐代表人邬凯丞先生（简历详见附件）接替陈辉先生继续履行
持续督导工作。

本次保荐代表人的变更不会改变相关材料中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已出具文件的结论性意见，
不涉及更新保荐机构已出具的相关材料；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将继续对之前所出具的相关文件之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次保荐代表人更换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项目的持续督导保荐代
表人为邬凯丞先生、秦国亮先生。

公司董事会对陈辉先生在持续督导期间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上海步科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27日
附件：邬凯丞先生简历
邬凯丞先生，现任职于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TMT行业一部副行政负责人、保荐代表人、

特许金融分析师（CFA）。曾负责或参与了华虹公司科创板 IPO、灿芯股份科创板 IPO、天岳先进科创
板 IPO、广钢气体科创板 IPO、中巨芯科创板 IPO、创耀科技科创板 IPO、翱捷科技科创板 IPO、中微公
司科创板 IPO、复旦张江科创板 IPO、中芯国际科创板 IPO、芯原股份科创板 IPO、思瑞浦科创板 IPO、
步科股份科创板 IPO以及芯原股份再融资、思瑞浦再融资、厦门信达再融资等项目。邬凯丞先生在
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证券代码：605116 证券简称：奥锐特 公告编号：2025-085
债券代码：111021 债券简称：奥锐转债

奥锐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高管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高管持股的基本情况
奥锐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高管赵珍平先生于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持有公司

股份2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6%，其所持有股份来源于公司股权激励取得的股份。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5年8月5日披露了《奥锐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高管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

告编号：2025-054），赵珍平先生因个人资金需求，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62,
500股，减持比例为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0.02%，减持期间为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
易日后的3个月内，若减持期间公司有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股份变动事
项，拟减持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于 2025年 11月 25日收到高管赵珍平先生《关于证券交易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赵珍平先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票62,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2%，本次
减持股份计划已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赵珍平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250,000股

0.06%
股权激励取得：25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赵珍平

2025年8月5日

62,500股

2025年11月4日～2025年11月25日

集中竞价减持，62,500股

22.00～23.50元/股
1,416,340元

已完成

0.02%
不超过：0.02%
187,500股

0.0462%
(二)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奥锐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7日

证券代码：603869 证券简称：ST智知 公告编号：临2025-038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会议召开时间：
2025年12月4日(星期四) 14:00-15: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27日（星期四）至12月3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Encdigital@enn.cn进行提问。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10月29日披露了《公司2025年
第三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
12月4日14:00-15:00举行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5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

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
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4日（星期四）14:00-15: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史玉江先生、财务总监王文波先生、董事会秘书黄艳

女士；此外公司还邀请独立董事张维先生、王树良先生、贾彬先生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如有特殊情
况，参会人员将有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12月4日（星期四）14:00-15: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27日(星期四)至12月3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
（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

箱Encdigital@enn.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21-50688096
邮箱：Encdigital@enn.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

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7日

证券代码：688737 证券简称：中自科技 公告编号：2025-070
中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成都金乌未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金乌”）系中自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自科技”）全资子公司四川中自未来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自未来”）
的全资子公司，故成都金乌系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不属于关联担保。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公司为成都金乌与远青供应链管理（成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远青供应链”）签订的《分布式光伏项目合同能源管理协议》合同履约提供最高金
额为800.00万元的一般保证责任。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实际为中自未来及其子公司提供的担
保余额为7,953.00万元（含本次担保）。

● 本次担保未提供反担保。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为0。
●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担保为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请广大投资者充

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全资子公司日常经营需求，近日全资子公司成都金乌与远青供应链签订《分布式光伏项

目合同能源管理协议》（以下简称“《能源管理协议》”），远青供应链将其合法拥有的建筑物屋顶等场
地以租赁形式提供给成都金乌用于建设太阳能分布式光伏电站，并由成都金乌向远青供应链提供专
项节能服务，同时《能源管理协议》约定由公司为成都金乌履行合同及相关文件的全部义务提供最高
金额为800.00万元的一般保证责任，以上担保具体以签订的担保协议或条款为准。

（二）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2025年5月20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2025年度对外提供合计不超
过25亿元担保额度（可滚动使用），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申请融资业务发生的融资类担保以及日
常经营发生的履约类担保。其中，公司为中自未来及其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为8亿元。前述担保
额度及授权有效期自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公
司管理层将根据实际经营情况的需要，在担保额度内办理具体事宜，同时由相关被授权人签署有关
担保合同等各项法律文件。

本次担保事项在股东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须再次履行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程序。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自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6）。

（三）担保预计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担 保
方

中 自
科技

被 担
保方

成 都
金乌

担 保 方 持
股比例

100%

被担保方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率（截至
2025年9月30日）

88.91%

截 至 目 前
担保余额

2,440.00

本次新增
担保额度

800.00

担保额度占上
市公司最近一
期净资产比例

1.36%

担保预计有效期

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合
同项下担保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若合同项下的担保债务
分期履行，则保证期限至
最后一期担保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是否为关
联担保

否

是 否 有 反
担保

否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股权结构

成都金乌未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91510113MAEFKQ9T08
2025年4月2日

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和平上街16号1层13号

蒋中锋

450.00万人民币

电力供应

中自科技持有中自未来的股份比例为 100%，中自未来持有成都
金乌的股份比例为100%

（二）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1-9月/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3,930.62
3,494.78
435.84

-
-14.16

2024年年度/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
-
-
-
-

注：被担保人成都金乌于2025年4月成立，2025年7月开始运营，成都金乌依法存续，不存在影
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非失信被执行人，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债权人：远青供应链管理（成都）有限公司
保证人：中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成都金乌未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一般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最高金额为800.00万元
担保范围：成都金乌未履行或未适当履行其在合同项下的任何义务而给远青供应链造成的全部

直接及间接损失以及远青供应链为实现其在合同及合同项下的权利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
鉴定费、通讯费等）以及其他应由成都金乌承担的费用和款项（以下简称“担保债务”）。为免疑义，成
都金乌在主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应包括但不限于：成都金乌未履行或未适当履行主合同项下应承担
的违约责任，包括成都金乌应向远青供应链给付的全部财产和/或货币本金、利息、滞纳金、违约金、
赔偿金、补偿金等。

担保期间：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合同项下担保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若合同项下的
担保债务分期履行，则保证期限至最后一期担保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成都金乌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其日常经营需要，有利于公司的稳健经营和长

远发展。担保额度是在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审批同意的范围内进行的，成都金乌作为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公司能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监控与管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33,953.00万元（含本次担保），均为对公司全资

或控股子公司担保，对外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例为
18.60%。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况或涉及诉讼的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中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7日

证券代码：002638 证券简称：勤上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3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价异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 2025年 11月 24日、2025年 11月 25日、

2025年11月26日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
则》规定，属于股票交易的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已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询问了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近期公共媒体未报道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
段的重大事项；

5、公司于2025年11月2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了《关于公司第一大表决权持有人首次增
持公司股份及后续增持计划暨权益变动触及1%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告。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

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
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内容为准。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6日

证券代码：600956 证券简称：新天绿能 公告编号：2025-067
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5年3月2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5年6月27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聘请2025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继续聘任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安永华
明”）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3月26日、
2025年6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5）和《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33）。近日，公司收到安永华明送达的《关于变更新天绿色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签字会计师的函》，公司2025年度审计签字注册会计师拟发生变更，现将相关
变更情况公告如下：

一、签字注册会计师变更情况
安永华明作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审计机构，原指派王宁作为第一签

字会计师，祁丽娜作为第二签字会计师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鉴于原签字会计师祁丽娜工作调整，
为按时完成公司2025年度审计工作，更好地配合公司2025年度信息披露工作，经安永华明安排，赵
思琦接替祁丽娜作为第二签字会计师，继续完成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内部控制审计相关工
作。变更后的财务报告审计、内部控制审计签字会计师为王宁、赵思琦。

二、本次新任签字注册会计师基本信息
签字会计师赵思琦，于2024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18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22年开始在

安永华明专职执业、2022年开始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未签署/复核上市公司年报/内控审计。
三、本次新任签字注册会计师的诚信情况和独立性
赵思琦近三年未受到任何刑事处罚，未因执业行为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等

的行政处罚或监督管理措施，未因执业行为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
纪律处分。

赵思琦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四、本次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过程中相关工作已有序交接，变更事项不会对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内部控制

审计工作产生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6日

证券代码：603033 证券简称：三维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3
三维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时间届满

暨减持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三维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上海赤钥投资有限公

司-赤钥10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赤钥10号投资基金”）持有公司51,584,000股无限售流
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025%。上述股份源于协议转让取得。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5年8月5日披露了《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49），因自身资金需

求，持有公司股份51,584,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025%）的股东赤钥10号投资基金计划自上述公
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三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311,635股，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公司于2025年11月26日收到股东赤钥10号投资基金出具的《关于减持计划时间届满暨减持结
果的告知函》，自2025年8月27日至 2025年11月26日期间，赤钥10号投资基金通过集中竞价方式
累计减持公司股份8,956,8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8686%。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股份
计划时间区间已届满。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赤钥10号投资基金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51,584,000股
5.0025%

协议转让取得：51,584,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赤钥10号投资基金

2025年8月5日

8,956,800股

2025年8月27日～2025年11月26日

集中竞价减持，8,956,800股

12.29～13.25元/股
113,490,697.10元

未完成：1,354,835股

0.87%
不超过：1.00%
42,627,200股

4.13%
注：以上数据如有差异，系按照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所致。
(二) 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是 □否
(三)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四)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五)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六)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七) 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 □是 √否
特此公告。

三维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7日

证券代码：603259 证券简称：药明康德 公告编号：临 2025-072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

提示性公告
相关股东保证向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相关股东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18.46%
17.95%

是□ 否√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G＆C IV Hong Kong Limited

G＆C V Limited

G＆C VI Limited

G＆C VII Limited

嘉兴厚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嘉兴厚毅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嘉兴厚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嘉兴厚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嘉兴宇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嘉兴宇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厚菱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厚溱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厚燊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厚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厚尧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厚雍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厚辕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厚玥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_____________
√ 不适用

□ _____________
√ 不适用

□ _____________
√ 不适用

□ _____________
√ 不适用

√ 91330402MA28A80B4Q
□ 不适用

√ 91330402MA28A80E9B
□ 不适用

√ 91330402MA28A8477L
□ 不适用

√ 91330402MA28A7X957
□ 不适用

√ 91330402MA28A45K90
□ 不适用

√ 91330402MA28A45L7T
□ 不适用

√ 91310000MA1K38312F
□ 不适用

√ 91310000MA1K38304L
□ 不适用

√ 91310000MA1K382Y64
□ 不适用

√ 91310000MA1K38494K
□ 不适用

√ 91310000MA1K384A2E
□ 不适用

√ 91310000MA1K3846XX
□ 不适用

√ 91310000MA1K38486Q
□ 不适用

√ 91310000MA1K38478X
□ 不适用

注：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实际控制人为Ge Li（李革）、张朝
晖、刘晓钟。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股东。

3、与实际控制人签署投票委托书的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上海瀛翊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10115358464774P
□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2025年10月10日，公司总股本因H股可转债转股由2,965,692,554股增加至2,983,757,155股，信

息披露义务人及与实际控制人签署投票委托书的股东合计持股比例从18.46%被动稀释至18.35%。
2025年11月26日，公司收到信息披露义务人发出的通知，获知其于2025年11月20日至2025年

11月25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11,827,898股，占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的0.40%。信
息披露义务人及与实际控制人签署投票委托书的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从547,539,294股减少至
535,711,396股，持股比例从18.35%减少至17.95%，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

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G ＆ C IV Hong
Kong Limited

G＆C V Limited

G＆C VI Limited

G＆C VII Limited

嘉兴厚锦投资合
伙 企 业（有 限 合

伙）

嘉兴厚毅投资合
伙 企 业（有 限 合

伙）

嘉兴厚毓投资合
伙 企 业（有 限 合

伙）

嘉兴厚咨投资合
伙 企 业（有 限 合

伙）

嘉兴宇民投资合
伙 企 业（有 限 合

伙）

嘉兴宇祥投资合
伙 企 业（有 限 合

伙）

上海厚菱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上海厚溱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上海厚燊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上海厚嵩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上海厚尧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上海厚雍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上海厚辕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上海厚玥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上海瀛翊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合计

变 动 前 股 数（万
股）

10,462.6051

7,310.5843

14,301.5795

3,785.3259

198.9792

1,097.1374

1,097.1374

198.9792

2,902.3445

8,707.4568

71.9200

118.0300

3,488.1982

101.4700

111.9200

153.0100

115.0400

114.7500

417.4619
54,753.9294

变动前比例（注1）

3.53%

2.47%

4.82%

1.28%

0.07%

0.37%

0.37%

0.07%

0.98%

2.94%

0.02%

0.04%

1.18%

0.03%

0.04%

0.05%

0.04%

0.04%

0.14%
18.46%

变 动 后 股 数（万
股）

10,234.7911

7,151.4159

13,990.1695

3,702.9259

194.6792

1,073.2674

1,073.2674

194.6792

2,839.1671

8,517.8668

70.3800

115.4800

3,412.2582

99.2900

109.5000

149.7000

112.5600

112.2800

417.4619
53,571.1396

变动后比例
（注1）

3.43%

2.40%

4.69%

1.24%

0.07%

0.36%

0.36%

0.07%

0.95%

2.85%

0.02%

0.04%

1.14%

0.03%

0.04%

0.05%

0.04%

0.04%

0.14%
17.95%

权益变动方式（注2）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因公司总股本变

动而被动稀释。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因公司总股本变
动而被动稀释。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因公司总股本变
动而被动稀释。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因公司总股本变
动而被动稀释。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因公司总股本变
动而被动稀释。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因公司总股本变
动而被动稀释。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因公司总股本变
动而被动稀释。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因公司总股本变
动而被动稀释。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因公司总股本变
动而被动稀释。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因公司总股本变
动而被动稀释。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因公司总股本变
动而被动稀释。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因公司总股本变
动而被动稀释。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因公司总股本变
动而被动稀释。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因公司总股本变
动而被动稀释。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因公司总股本变
动而被动稀释。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因公司总股本变
动而被动稀释。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因公司总股本变
动而被动稀释。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因公司总股本变
动而被动稀释。

/
--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2025年11月20日至
2025年11月25日

2025年11月20日至
2025年11月25日

2025年11月20日至
2025年11月25日

2025年11月20日至
2025年11月25日

2025年11月20日至
2025年11月25日

2025年11月20日至
2025年11月25日

2025年11月20日至
2025年11月25日

2025年11月20日至
2025年11月25日

2025年11月20日至
2025年11月25日

2025年11月20日至
2025年11月25日

2025年11月20日至
2025年11月25日

2025年11月20日至
2025年11月25日

2025年11月20日至
2025年11月25日

2025年11月20日至
2025年11月25日

2025年11月20日至
2025年11月25日

2025年11月20日至
2025年11月25日

2025年11月20日至
2025年11月25日

2025年11月20日至
2025年11月25日

/
--

注1：上表中变动前比例按照公司总股本2,965,692,554股为基础计算，变动后比例按照公司总股
本2,983,757,155股为基础计算，单项之和与合计不等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2：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公司权益除其实施此前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而变动外，还因2025年
10月10日公司总股本变动而发生被动稀释。

三、其他说明
（一）本次权益变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

变化。
（二）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总股本变动以及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所

致。减持事项未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
（三）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与实际控制人签署投票委托书的股东披露权益变

动报告书的情形。
（四）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仍处于其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继续督促其严格执

行减持相关规定，并根据后续持股变动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7日


